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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執行董事辭任； 
及 

(2)授權代表之變更

執行董事辭任

信能低碳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由於鄭
聿恬先生（「鄭先生」）與本公司訂立之服務合約屆滿，故鄭先生已辭任執行董事，
由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生效。

鄭先生已確認，彼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，亦無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敦請本
公司股東垂注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向鄭先生於任內為本公司作出之貢獻表示謝意。

授權代表之變更

董事會另宣佈，曾坤業先生已辭任本公司上市規則第3.05條項下之授權代表（「授
權代表」），而蘇達文先生（「蘇先生」）獲委任為授權代表自二零二五年十二月
十九日起生效。

蘇先生自二零二五年五月一日起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。

承董事會命 

信能低碳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張國龍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鄭聿恬先生、張國龍先生、蘇達文先生及庄苗
忠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黎明女士、楊偉雄先生及袁慧敏女士。


